森林登記證申請書
    依據森林登記規則第六條規定:「私有林竹、木之登記，由森林所有人填具申請書，連同土地所有權狀影本，送森林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初審後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林業主管機關核定登記，發給登記證，登記事項變更時，亦同。 申請登記之竹、木，如為合資經營者，應將所立書面契約影本，隨申請書附送。」
	登記人
	

	登記人身分證字號
	

	林地坐落地段地號
	

	林地總面積(公頃)
	

	各樹種
	實際造林面積
	株數
	林齡
	胸徑(公分)
	樹高(公尺)

	例如:孟宗竹
	1公頃
	1500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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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:
             住址:
             電話: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
